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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4月21日召

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9,245,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

按每10股派1.90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对于QFII、

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5月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444 游志胜

2 08*****056 四川智胜视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 08*****079 四川大学

4 01*****062 杨红雨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成都市武科东一路七号

咨询联系人：吴俊杰

咨询电话：028-85372506

传真电话：028-85372506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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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3月31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

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0.9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9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对于

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5月29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84 孙金国

2 01*****722 孙锋峰

3 01*****486 孙利群

4 01*****115 孙曙虹

5 08*****775 浙江大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 00*****288 陈芝浓

7 00*****196 杨富金

8 01*****573 倪楠

9 01*****164 倪永华

10 01*****410 李乐祺

11 00*****532 李富珍

12 01*****609 章剑飞

13 01*****605 孙明华

14 01*****594 方淑萍

15 01*****595 孙彭富

16 01*****413 孙华群

17 01*****592 孙兴源

18 01*****596 孙叶飞

19 01*****608 孙成国

20 01*****607 娄金祥

21 01*****589 孙学富

22 01*****147 颜苗亚

23 01*****606 孙金凤

24 01*****555 陆本银

25 01*****629 王冠

26 01*****016 孙鑫波

27 01*****857 许宝康

28 00*****118 黄银娥

29 01*****416 戚苏明

30 01*****415 盛建美

31 01*****795 倪水木

32 00*****243 蔡培

33 01*****591 冯芝香

34 01*****558 俞珉珉

35 01*****414 孙国强

36 01*****559 章俞琴

37 01*****557 何建国

38 01*****590 潘生娟

39 01*****003 汤小君

40 01*****069 孙媛

41 01*****794 袁玉琴

42 01*****736 汪志妹

五、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571—63133920

传真电话：0571—63102488

咨询联系人：倪永华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2日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2014年 5 月 23 日 星期五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信息披露

B1

Disclosure

深 市

股权登记日

佰利联 东方财富 洪涛股份

华宏科技 乐普医疗 万顺股份

西藏矿业 新疆浩源

除权除息日

北大医药 海能达 汉森制药

积成电子 金莱特 金磊股份

锦龙股份 京新药业 康芝药业

雷柏科技 鲁泰A� �鲁泰B

荃银高科 瑞凌股份 深圳能源

探路者 天桥起重 我武生物

燕京啤酒 永大集团 远东传动

张化机 长城信息 长盈精密

红利发放日

康芝药业 燕京啤酒

停牌一天

皇氏乳业 高新发展

沪 市

股权登记日

瀚蓝环境 航空动力 亨通光电

华东电脑 华鲁恒升 空港股份

浪潮软件 宁波建工 钱江水利

上海医药 四川路桥 武汉健民

新城B股 永鼎股份 宇通客车

浙江广厦 浙江医药 中材国际

除权除息日

国机汽车 中牧股份

红利发放日

宝光股份 方大炭素 方大特钢

风帆股份 福建南纺 光明乳业

海天味业 黄山旅游 金钼股份

鲁银投资 日照港 生益科技

停牌一天

华芳纺织

证券代码：000982�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4-53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中《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未获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宁夏中银绒业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提出新的分配预案。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5月21日15：00�至2014年5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宁夏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南侧本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马生国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41人，代表股份602,744,30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1%。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2人，代表股份数512,373,5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股份数90,370,72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01%。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刘庆国、闫海滨律师到会见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股东大会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90,274,8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3%；反对369,546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6%；弃权12,099,9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2.01%。

2、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90,271,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3%；反对369,546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6%；弃权12,10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2.01%。

3、审议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589,37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78%；反对1,264,396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弃权12,10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2.01%。

4、审议通过了《2013年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590,271,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3%；反对369,546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6%；弃权12,10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2.01%。

5、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46,311,5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68%；反对69,795,396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1.58%；弃权486,637,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80.74%。

本议案未获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3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报告》；

同意590,271,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3%；反对369,546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6%；弃权12,10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2.01%。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4年度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并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589,37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78%；反对1,264,396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弃权12,10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2.01%。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4年拟提供贷款担保（含互保）及其预计额度的议案》；

同意590,271,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3%；反对369,546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6%；弃权12,10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2.01%。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590,271,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3%；反对369,546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6%；弃权12,10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2.0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590,271,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3%；反对369,546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6%；弃权12,10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2.0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受公司委托，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刘庆国、闫海滨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其结论性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

关于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兴业书字（2014� ）第037号

致：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下称"《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章程的

要求，兴业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公司委托，指派刘庆国、闫海滨律师出席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

（下称"本次大会"），并就大会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

任。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召开，召开本次大会的通知和提

示性公告分别于2014年4月30�日、2014年5月19日在《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审议《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4、审议《2013年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关于募集资金2013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报告》。

7、审议《关于聘请2014年度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并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4年拟提供贷款担保（含互保）及其预计额度的议案》。

9、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提交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符合《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已在本次大会的通

知公告及提示性公告中列明。

本次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生国先生主持， 会议按照公告的召开时

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程序进行。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于召开本次大会的通

知，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包括：

1、 截至2014年5月16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

2、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所委托的代理人。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名，代表股份数512,373,58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51.10％。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股份数90,

370,926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9.01％。

公司部分董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其他出席人员资格合

法。

三、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同时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1、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2、本次大会的网络投票方式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大会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数和表决结果。

经统计，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共代表公司股份602,744,50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

11％。

经核查： 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1、2、4、6、8、9、10以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票的97.93%获得通过； 议案3、7以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票的97.78%

获得通过；议案5《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票

的7.68%同意，80.74� %弃权，11.58� %反对未获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祖贵洲

律师 刘庆国

闫海滨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982�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4-54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提议调整2013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5月22日在公司如期召开，会

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因会议审议的议案五《201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未获股东大会通

过，公司控股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86,633,58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8.53%）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于5月22日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交了《关于调整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提议公司2013年度分配预案调整为：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

股，每10股送红股3股，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2013年度剩余的未分配利润将转入下一年度。控股股东

同时提议召开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项提案，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天富期货有限公司迁址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 《关于核准天富期货有限公司变更

住所的决定》(吉证监许字[2014]18 号)，天富期货有限公司住所由“长

春市长春大街 500 号东侧写字间 1-3 楼”变更为“长春市经开区浦东

路 1199 号办公楼 1-3 层” 。

本公司此次变更住所的申请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长春监管局的

批准，尚须经公司登记机关审核批准后方可完成。

联系电话：0431-88993830� �传真：0431-88993811�

特此公告

天富期货有限公司

2014-5-21

上海中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 本公司定于 2014 年 6 月 3 日 10：30 在上海市

黄浦区乔家路 2 号（近中华路）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一号厅

举行公开拍卖会，具体事宜如下:

上海圣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7.18％的股权【500万元】

咨询地址：黄浦区西藏南路 1558 弄 6 号

咨询电话：021-53073533(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注意事项：竞买人须在 2014 年 6 月 2 日 16：00 前（节假日

除外）办理竞拍登记手续，交付【 】中所需保证金(人民币），票

据支付的须在公告前规定时间内进入本公司帐户。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4-053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收到一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权人 专利号 实用新型名称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期限 证书号

江苏中超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

ZL 2013 2

0747585.4

带石墨烯导电

层的高压电缆

2013

年

11

月

22

日

10

年 第

3562708

号

此项发明可以大大提高电缆非金属护套机械密封性能检测的准确性及电缆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以上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发挥技术研发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4-054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年7月12日，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为控股子公司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洲电磁线”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分行申请金额为 1,200�万元的一般流动资金贷款、银票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壹年。（详

情请见2013年7月1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锡洲电磁线已经偿还了上述贷款， 锡洲电磁线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的一般流动资金贷

款、银票授信业务已全部撤回，同时公司为锡洲电磁线提供1,2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予以解除。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77,800� 万元， 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52,

480.57万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76,700万元，占2013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的48.29%，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52,480.57万元，占2013�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33.04%。

公司没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4-055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由董事长杨飞召集并于

2014年5月16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4�年5月22日下午14时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际参加董事 9人，其中5名董事以现场方式参加，4�名董事鲁

桐女士、赵杰臣先生、叶永福先生、史勤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飞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科耐特高压电缆附件有限公司、南京中超新材料有限公司启动

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关于控股子

公司江苏科耐特高压电缆附件有限公司、南京中超新材料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经全体董事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2014-056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4�年 5�月 22�日，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公司” ）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投票结果为全票通过。公司同意

对控股子公司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洲电磁线”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

请金额为1,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1�年。锡洲电磁线法人及股东郁伟民对本次

签订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的 49%提供了反担保。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审议的担

保总额度控制在78,000万元之内， 授权期限至201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3月26日

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为本公司直接/间接控股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提交股东大会授权的公告》）。

此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无锡新区旺庄锡南配套二期 C-15�号地块；

3、成立日期：2004�年 5�月 8�日；

4、法定代表人：郁伟民；

5、注册资本：6,633�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电磁线、金属杆、丝、管、电工器材、电线电缆的生产销售；

7、股权比例：本公司占 51%股权；

8、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1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681,950,113.93元，负债总额478,114,872.45元，净资产

203,835,241.48元，营业收入1,161,522,789.87元，利润总额26,856,739.08元，净利润25,244,226.25元；

截止 2014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668,664,521.72元，负债总额460,936,427.56元，净资产

207,728,094.16元，营业收入242,873,411.69元，利润总额4,998,066.63元，净利润3,892,852.68元。

锡洲电磁线的资产负债率为 68.93%。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为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被担保方为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1,500万

元人民币，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银行核准额度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锡洲电磁线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满足锡洲电磁线业务发展的需要，解决经营流动资金需求，本公

司董事会同意为锡洲电磁线提供担保，同时这也符合公司发展的要求，且被担保人资产优良，具有良好的

偿债能力，该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是切实可行的。担保对象的法人及股东为本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反

担保具有保障作用。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77,800� 万元， 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52,

480.57万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76,700万元，占2013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的48.29%，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52,480.57万元，占2013�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33.04%。

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审议的担保总额度78,

000万元之内。公司没有逾期担保。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4-057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江苏科耐特高压电缆附件

有限公司、南京中超新材料有限公司

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风险提示：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江苏科耐特高压电缆附件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科耐特” ）、南京中超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材料” ）拟启动改制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并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 ）挂牌，该事项尚需经江苏科耐特、南京新材料改制后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批准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及相关有权部门的批准，申请挂牌时间尚未确定，能否完

成尚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南京新材料的情况说明

1、出资及改制情况

南京新材料成立于2011年2月，初始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后续期间，南京新材料经历次增资，最新注

册资本9,000万元，其中公司持股80%。公司对南京新材料的出资全部为自有资金，不含有公司历次募集资金

投向的业务和资产。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科耐特高压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南京中超新材料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南京新材料拟通过整体变更的方式改制为

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基准日为2014年3月31日，以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账面净

资产9,091.78万元折合股本9,000万股，差额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完成后，南京新材料现有股东成为新设

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仍持有南京新材料80%股权，同时原来南京新材料的一切债权债务和一切权

益义务均由改制后的股份公司承继。

2、最近一期净资产及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净利润情况

截止2014年3月31日，南京新材料的净资产为9,091.78万元，公司拥有南京新材料的股东权益为7,273.42

万元，占上市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的比重为4.52%；2013年度南京新材料实现销售收入23,733.41

万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为5.34%，实现净利润104.9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94.48万元，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0.57%。

公司拥有南京新材料的股东权益、销售收入与净利润占公司相应项目总额的比重较低，不属于公司核

心资产。

3、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南京新材料目前经营范围为：电线电缆新材料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电线电缆制造、销售；高分

子材料、五金电器、输变电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化工产品及原料、灯具、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电子产品、

通讯设备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其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电线电缆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销售客户为电线电缆生产

企业，与公司现有业务不存在实质上的同业竞争情况，经营范围中存在的“电线电缆制造、销售” 等可能与

公司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拟通过本次整体变更予以变更。

南京新材料与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苏科耐特、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

司、中超集团下属子公司宜兴市中超苏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存在关联交易情况。2012年度、2013年度和2014

年1-3月， 南京新材料与以上关联公司发生的关联采购额占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9.15%、0.15%和

0.75%； 南京新材料与以上关联公司发生的关联销售收入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7.65%、20.32%和

25.71%。由于关联采购占比较低，关联销售占比逐年降低，目前已经低至20%左右，且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因

此南京新材料对关联方的销售及采购均不构成重要依赖。

二、江苏科耐特的情况说明

1、出资及改制情况

江苏科耐特成立于2011年5月，初始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后续期间，江苏科耐特经历次增资，最新注

册资本8,000万元，其中公司持股60%。公司对江苏科耐特的设立出资中有2,260万元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超募资金，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8.25%,其余出资全部为自有资金。除使用首发超募资金外，江苏科耐特

目前不含有公司其他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科耐特高压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南京中超新材料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江苏科耐特拟通过整体变更的方式改制为

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基准日为2014年3月31日，以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账面净

资产8,009.67万元折合股本8,000万股，差额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完成后，江苏科耐特现有股东成为新设

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仍持有江苏科耐特60%股权，同时原来江苏科耐特的一切债权债务和一切权

益义务均由改制后的股份公司承继。

2、最近一期净资产及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净利润情况

截止2014年3月31日，江苏科耐特的净资产为8,009.67万元，公司拥有江苏科耐特的股东权益为4,805.80

万元， 占上市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的比重为2.99%；2013年度江苏科耐特实现销售收入2,450.89

万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为0.55%，实现净利润52.4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27.79万元，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0.17%。

公司拥有江苏科耐特的股东权益、销售收入与净利润占公司相应项目总额的比重较低，不属于公司核

心资产。

3、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江苏科耐特目前的经营范围为：输电线路用附件、通讯电缆用附件、电力金具、电缆接续金具、电工器

材、通用机械设备、电缆敷设成套机械、绝缘材料及制品、电线电缆附件的制造、销售；电线电缆及建材的销

售；电缆安装技术的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其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电力电缆附件、电力金具、电缆施工机具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主要销售客户为电线电缆生产企业及电力系统等终端客户，与中超电缆及其其他下属公司之间并不

存在实质上的同业竞争，经营范围中存在的可能与公司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拟通过本次整体变更予

以变更。

江苏科耐特与公司、公司子公司南京新材料、公司子公司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无锡

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宜兴市中超创新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超集团子公司

宜兴市中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关联交易情况。2012年度、2013年度和2014年1-3月，江苏科耐特与上述

关联公司发生的采购额占江苏科耐特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0%、10.10%和22.28%；江苏科耐特对上述

关联公司实现的销售收入占江苏科耐特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22%、6.57%和1.95%。由于关联采购占

比较低，关联销售占比逐年降低，目前已经低至10%左右，且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因此江苏科耐特对关联方

的销售及采购均不构成重要依赖。

三、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南京新材料、江苏科耐特如在新三板成功挂牌，公司仍将继续保持对南京新材料、江苏科耐特的控股

地位，未来如有影响公司对南京新材料、江苏科耐特控股权的行为，公司将履行法定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南京新材料、江苏科耐特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及拟在新三板挂牌，将有利于两家公司进一步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完善激励机制，增强核心竞争力。

南京新材料、江苏科耐特申请新三板挂牌时间尚未确定，能否顺利完成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